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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

关于原产地证书的签发和核查程序 

 

一、根据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安排》）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就原产地证书

的签发和核查程序及加强双方监管合作制定本附件。 

 

二、香港原产地证书发证机构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

贸易署及《非政府签发产地来源证保障条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324

章）所指的“认可机构”。香港发证机构的任何变更应及时通

知海关总署。 

 

三、香港原产地证书的内容和格式见表格 1。表格 1 是本

附件的组成部分。原产地证书内容及格式的任何变更应经双方

磋商确定。 

 

四、香港工业贸易署应将原产地证书的印章式样提交海关

总署备案。原产地证书印章式样的任何变更应及时通知海关总

署。 

 

五、《安排》下实行零关税的原产香港的货物向内地出口前，

应由出口人或生产企业按规定向香港发证机构申领原产地证

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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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香港发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原产地证书上具有唯一的编号； 

（二）一份原产地证书只能对应一批同时进入内地的货物。

一份原产地证书可包括不多于 5项 8 位数级税目的货物，而这

些税目的货物必须同属于《安排》附件 1表 1所列明的货物； 

（三）原产地证书上列明指定的单一到货口岸； 

（四）原产地证书的产品内地协制编号，按适用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》8位数级税号填写； 

（五）原产地证书的计量单位，按适用的实际成交的计量

单位填写； 

（六）原产地证书不许涂改及叠印，否则应重新签发；  

（七）原产地证书的有效期为自签发日起 120 天； 

（八）原产地证书依据表格 1的格式用 A4纸印制，所用文

字为中文。此项文字要求应不迟于 2004 年 7 月 1 日实施； 

（九）如原产地证书被盗、遗失或毁坏，出口人或生产企

业可在保证原证未被使用的基础上，向原香港发证机构书面申

请签发一份原证的副本，且该副本上应注明“经证实的真实副

本”。如原证已被使用，则后发副本无效。如后发副本已被使

用，则原证无效。 

 

七、双方采取联网核查的方式对实行零关税的香港货物的

原产地申报进行管理，并通过专线将下列情况以电子数据方式

传送到海关总署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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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，在每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，

香港工业贸易署应将上季度享受零关税的香港货物的生产及发

证资料，传送海关总署备案； 

（二）香港发证机构签发原产地证书后，香港工业贸易署

应立即将原产地证书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原产地证书编号、出口

人名称、工厂登记编号、到货口岸、产品内地协制编号、货物

名称、计量单位及数量、金额及币制、香港发证机关名称等信

息经专线传送到海关总署； 

（三）申报地海关将香港工业贸易署所传送的电子资料与

进口人申报时呈交的原产地证书核对无误后，应在 7天内完成

核注并向香港工业贸易署反馈； 

（四）双方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讯。 

 

八、在进口报关时，进口人应主动向申报地海关申明有关

货物享受零关税，并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。申报地海关经联网

核对无误后，准予进口货物享受零关税待遇；因故不能联网核

对的，应进口人要求，申报地海关可按规定办理进口手续并放

行货物，但应对该货物按非《安排》下适用的进口关税税率征

收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。申报地海关应自该货物放行之日起 90

天内核对其原产地证书情况，根据核对结果办理退还保证金手

续或将保证金转为进口关税手续。 

 

九、申报地海关对原产地证书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时，

可通过海关总署或其授权的海关向香港海关提出协助核查的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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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接到此类请求后，香港海关应在 90天内予以答复。如香港

海关在 90天内未能完成核查并确认有关货物原产地证书，海关

总署可通知申报地海关按规定办理进口手续并放行货物，但应

对有关货物按非《安排》下适用的进口关税税率收取相当于税

款的保证金。待香港海关完成核查后，申报地海关应根据核查

结果，立即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或将保证金转为进口关税手续。 

 

十、双方可将执行《安排》附件 2 的原产地规则及本附件

所需的行政互助纳入海关总署与香港海关签署的《合作互助安

排》，交换相关信息，包括由香港进入内地货物的原产地的信息、

原产地证书内容真伪、享受零关税优惠的香港货物是否符合原

产地规则及其他有助监管本附件正确实施的信息。如有需要，

经双方同意后，可派员到对方进行实地访问，了解情况。 

 

十一、经任何一方核查证实实行零关税的货物不符合《安

排》附件 2表 1和本附件的规定时，双方海关即互相通报，并

按适用法律采取行动。 

 

十二、双方应对有关进口货物原产地核查交流的资料予以

保密，未经原产地证书申请人同意不得泄露或用作其他用途，

但司法程序要求提供的除外。 

 

十三、本附件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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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附件以中文书就，一式两份。 

本附件于二□□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签署。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 

商务部副部长 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 

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